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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内部审计师协会文件
皖内审发〔2017〕30 号

关于印发评选表彰全省内审

“五年提升行动”“先进集体”、

“先进工作者”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内审协会，各分会，各会员机构：

为促进我省内部审计各项工作持续跨越发展，全面推进内部

审计转型升级，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职能作用，省内审协会自 2013

年在全省范围实施“防风险、强管理、促发展五年提升行动”，

依次组织开展“基础建设年”、“质量评估年”“重点攻关年”

“环境优化年”“全面提升年”主题活动，分类指导，层层推进，

各项活动取得阶段性的成果。为积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事

例，经研究决定开展全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“先进集体”和

“先进工作者”评选表彰活动。为做好评选表彰工作，现制定如

下方案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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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评选范围：“先进集体”在全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内

审协会及省内审协会的会员单位中评选；“先进工作者”在省、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内审协会秘书处及内审协会会员单位的内审人

员中评选。

（二）评选名额：全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“先进集体”

表彰 50 个，其中市、县（区）内审协会 25 家、内审机构 25 家，

“先进工作者”表彰 50 名同志。具体名额分配另行通知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“先进集体”评选条件

1.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精神为指导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改革创新总要求，认真

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《安徽省内部审计条例》

和国务院、省政府出台的《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》中对内部

审计工作的具体要求，以及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内部审计工

作指导意见》，指导监督或依法履行内部审计职能。

2.单位领导高度重视“五年提升行动”实施工作，一把手负

总责，并建立完善的领导机制和办事机构，定期听取“五年提升

行动”实施情况汇报；

3.每年均根据省内审协会各活动年实施方案结合各自实际

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或办法，同时将目标任务分解为具体项目，

提出完成时限、工作要求并具体落实到相关职能机构和个人，并

取得较好成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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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原则上，凡是没有申报参加（组织）内审质量评估的单位

（内审协会），不得参加评先。

5.在“五年提升行动”中受过表彰的单位优先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
1.坚持学习政治理论、学习审计业务知识，通过“五年提升

行动”，个人审计业务能力水平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；

2.积极投身“五年提升行动”活动，并在“五年提升行动”

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；

3.热爱内审事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在本职岗位上

出色完成工作任务；

4.有良好的内审职业道德，廉洁奉公，团结同志，坚持原则，

作风正派。

5.在“五年提升行动”中受过表彰的先进个人优先。

三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

为加强对评选表彰工作的领导，保证评选表彰活动顺利开

展，拟成立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由省内审协会副会长

胡海波同志担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内审协会秘书处，具体

负责评选表彰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四、推荐、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申报阶段

1.各地区、各单位要认真、扎实做好评选表彰推荐工作。10

月底前，各单位完成遴选和材料申报工作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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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审协会按要求组织本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范围内的评比工作。各

内审机构按行政区域向当地的内审协会报送参评材料，各市内审

协会择优将推荐名单及材料报省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。

2.中央在皖单位和省直机关、省属企业、省属高校、省内审

协会各分会，直接向省内审协会秘书处报送推荐申报材料。

3.推荐“先进集体”和“先进工作者”的所在单位要认真填

写《全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先进集体审批表》、《全省内审

“五年提升行动”先进工作者审批表》一式 3 份，同时报送先进

事迹材料（文字 3000 字左右）于 10 月 31 日前报省内审协会秘

书处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电子材料一并发到省内审协会指定邮

箱 ahnbsj@163.com。

（二）审核公示

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地各有关单位推荐

名单进行审核，将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和候选单位先进事迹整理

后，提出初选表彰名单，报省内审协会 2017 年第 4 次会长办公

会确定。拟表彰的名单将在省内审协会门户网站上公示。

（三）表彰阶段

省内审协会将适时召开表彰大会，对全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

动”“先进集体”和“先进工作者”进行表彰。

五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实施“五年提升行动”是推动

我省内审事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程。各单位都要高度重视此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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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活动，确保评选活动顺利进行，通过表彰评选活动推进安徽

内审转型和内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坚持条件，确保质量。各级内审协会、各有关内审机

构对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对象要征求本单位纪检监

察等机构的意见，并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3-5 天。

（三）面向基层，突出一线。重点表彰长期在条件艰苦、工

作在基层一线的同志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如下：

联系人：李朝荣、陈 波

联系电话：0551-64678322，64678324

电子邮箱:ahnbsj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安徽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先进集体审批表

2.安徽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先进工作者审批表

安徽省内部审计师协会

2017 年 7 月 24 日

抄送：省审计厅, 省内审协会会长、副会长

安徽省内部审计师协会秘书处 2017 年 7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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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安徽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

先进集体审批表

申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申报日期：

安徽省内部审计师协会制

2017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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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

受过何种奖励

主要事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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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

结果

（本单

位纪检

部门审

核）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呈报单

位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省内审

协会

意见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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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徽省内审“五年提升行动”

先进工作者审批表

申报单位： （盖章）

申报日期：

安徽省内部审计师协会制

2017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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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籍贯 民族
参加工

作时间

政治

面貌

文化

程度

专业技

术职称

工作单位 职务

受过何

种奖励

工作

简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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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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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

结果

（本单

位纪检

部门审

核）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推荐单

位单位

意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省内审

协会

意见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